
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锦州市松山新区汇福隆老北津面馆不符合        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况下从事餐饮经营行为的处罚公示

当事人：锦州市松山新区汇福隆老北津面馆，经营场所：锦州市太和区锦兴路典逸心洲57－112号，组成形式：个人经营；注册号：92210700MA0U2GR94M，经营范围：餐饮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食品经营许可证，核准的经营项目：热食类食品制售，冷食类食品制售。

2018年8月30日，我们执法人员对该面馆进行了检查，发现该店存在如下问题：后厨卫生不干净、垃圾桶没有盖，工作人员没有按照规定穿工作服和戴工作帽、未见食品经营的各项制度和管理人员、有冷食类食品摆放出售（凉拌菜），未见有冷食类食品（凉拌菜）的独立加工间。2018年9月11日我们执法人员再次对该户进行复查时，发现该户进行了整改，但是仍然存在如下问题：凉菜加工间未拌凉菜，用于制作面食，消毒柜没有使用、三防措施没有、工作人员没有戴工作帽在工作。正在从事餐饮的经营行为，至我们复查时止仍未改正。
依据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査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“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，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百二十六条“违反本法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：对当事人处以经济处罚。

根据国务院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，将通过辽宁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本部门门户网站、专业网站等进行公示。
  (公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1月14日

